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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代码：6030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宏昌电子 

 

 

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公司承诺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前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5

年半年度报告。提请投资者注意，本半年度报告与后续审计报告可能存在差异风险。 

1.2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交所 宏昌电子 603002 不适用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黄兴安 陈义华 

电话 020-82266156 020-82266156 

传真 020-82266645 020-82266645 

电子信箱 stock@graceepoxy.com stock@graceepoxy.com 

 

1.3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

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：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，以

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；本次分配不送红股、不进行现金分红。 

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

2.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

年度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1,311,085,879.15 1,450,167,321.26 -9.59 



2 
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4,746,011.78 934,923,889.48 1.05 

 
本报告期 

（1-6月）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

同期增减(%)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58,982,736.67 -54,778,155.78 -7.68 

营业收入 485,933,734.84 583,361,110.09 -16.7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,824,003.47 31,735,994.06 -9.1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
24,345,408.97 19,805,765.76 22.92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3.04 3.49 
减少12.89个百分

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7 0.08 -12.50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7 0.08 -12.50 

 

2.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、前十名股东、前十名流通股东（或无限售条件股东）持股情况

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28,166 

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的股份

数量 

EPOXY BASE 

INVESTMENT HOLDING 

LTD. 

境外法人 52.500 210,000,000 0 无   

张萍 境内自然人 2.755 11,100,000 0 质押 11,100,000 

蒋雅琴 境内自然人 0.625 2,498,606 0 未知   

李晓航 境内自然人 0.484 1,936,097 0 未知  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－摩根士

丹利华鑫多因子精

选策略股票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0.327 1,309,913 0 未知   

王芳 境内自然人 0.317 1,266,301 0 未知   

仇锋 境内自然人 0.281 1,122,251 0 未知   

曾良根 境内自然人 0.268 1,070,000 0 未知   

黄晓霞 境内自然人 0.250 1,000,000 0 未知   

何宇凌 境内自然人 0.243 970,000 0 未知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.与以上其他股东不

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；公司未知以上除 EPOXY 

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.其余 9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

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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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 

 

2.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未发行优先股，不适用。 

 

2.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新控股股东名称   

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  

变更日期   

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  

 

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子级环氧树脂的生产和销售。 

2015 年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下游需求不足，同业竞争激烈、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等形势，

公司继续坚持以顾客需求及市场竞争为导向，以“取代进口品、就近服务”为市场定位。不断优

化产品组合，大力开发高端、绿色环保产品，提供周到、完善的客制化服务。 

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.86 亿元，营业利润人民币 3,446.55 万元，保持持续稳定

经营。 

3.1 主营业务分析 

3.1.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（%） 

营业收入 485,933,734.84 583,361,110.09 -16.70 

营业成本 425,739,820.24 526,107,068.95 -19.08 

销售费用 12,379,354.27 14,364,218.64 -13.82 

管理费用 19,390,615.67 18,254,780.41 6.22 

财务费用 -1,745,531.27 -70,747.64 -2,367.26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58,982,736.67 -54,778,155.78 -7.68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,974,061.31 25,239,101.41 1,084.57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,610,649.77 7,852,746.26 -133.25 

研发支出 7,644,825.97 9,464,301.38 -19.22 

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: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，产品量价下跌所致 

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: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，原料单价下跌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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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:成品运费随销量及运价下跌减少 

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:用人费用增加 

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:利息收入的增加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:营业收入的下降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: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:支付偿还利息支出增加 

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:研发试制新产品部分处于配方阶段，减少试制原料投入所致 

 

3.2 行业、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

3.2.1 主营业务分行业、分产品情况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

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
毛利率

（%） 

营业收入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成本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毛利率比

上年增减

（%） 

环氧树脂 484,993,862.96 425,739,820.24 12.22 -16.63 -19.08 增加 2.66

个百分点 

              

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

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
毛利率

（%） 

营业收入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成本

比上年增

减（%） 

毛利率比

上年增减

（%） 

阻燃环氧

树脂 

284,573,078.75 253,168,240.86 11.04 -17.22 -18.62 增加 1.54

个百分点 

液态环氧

树脂 

117,109,481.06 103,440,937.62 11.67 -14.51 -19.46 增加 5.43

个百分点 

固态环氧

树脂 

49,231,393.53 40,486,121.79 17.76 -14.48 -15.72 增加 1.20

个百分点 

溶剂环氧

树脂 

30,512,245.27 25,944,155.87 14.97 -20.25 -25.13 增加 5.53

个百分点 

其他环氧

树脂 

3,567,664.35 2,700,364.10 24.31 -30.91 -30.15 减少 0.82

个百分点 

合计 484,993,862.96 425,739,820.24 12.22 -16.63 -19.08 增加 2.66

个百分点 

 

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

①阻燃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最大，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58.68%，阻燃型树脂包括一般规格和特

殊规格，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。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，市场需求比同期下滑 20%。公司加大

力度进行客制化品种开发。 

 

②液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次之，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24.15%，液态型环氧树脂作为一种应用

极为广泛的基础树脂，因今年产能严重过剩，竞争激烈，利润变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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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固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三，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10.15%，固态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

粉末涂料和防腐涂料，今年上半年防腐涂料市场需求量下降 30%，粉末涂料市场需求量增加 5%。

公司积极转向高端功能性涂装应用行业为主。 

 

④溶剂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四，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6.29%，溶剂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

船舶和集装箱方面的涂料行业。集装箱涂料销量今年上半年销量同比下滑约 30%，公司积极拓展

高级烤漆应用之中小客户，维持相对较好之利润。 

 

⑤其它型环氧树脂与去年同比销量及利润收入持平。 

 

3.2.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（%） 

国内 425,656,332.18 -10.70 

国外 59,337,530.78 -43.54 

合计 484,993,862.96 -16.63 

 

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

公司的销售以内销为主，2015 年上半年国内销售实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87.77%（其中华南

地区占比 57.19%，其次是华东地区占比为 41.63%，其他地区占总收入比为 1.18%）。 

 

2015 年上半年公司外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12.23%，外销又分为外销国外（占总收入比为 2.62%）

和进料对口（占总收入比为 9.61%，其中华南地区占比为 7.37%，华东地区占比为 2.24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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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3.3.1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
募集资金 

总额 

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

资金总额 

已累计使用募集资

金总额 
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

2012 首次发行 319,871,544.31 13,395,787.32 22,042,265.46 335,773,311.71 用于珠海子公司实施电子用高科

技化学品项目 

              

合计 / 319,871,544.31 13,395,787.32 22,042,265.46 335,773,311.71 / 

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珠海子公司实施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项目 

 

 

3.3.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

单位:元  币种:人民币 

承诺项目名

称 

是 否 变

更项目 

募集资金拟投入

金额 

募集资金本报告

期投入金额 

募集资金累计

实际投入金额 

是否符

合计划

进度 

项目进度 
预计收

益 

产生收益情

况 

是否符

合预计

收益 

未达到

计划进

度和收

益说明 

变更原因及募

集资金变更程

序说明 

珠海电子用

高科技化学

品项目 

否 335,773,311.71 13,395,787.32 22,042,265.46 是 基本设计完

成，建设阶

段 

不适用  项目未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未变更项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/ 335,773,311.71 13,395,787.32 22,042,265.46 / /   / / /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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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

募投项目基本设计、机器、设备、仪表设计与选型、营建设计、环评、安评、规划设计审查、消防设计审查、人防工

程易地建设申报、建设项目涉外安全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防雷设计审查、施工图审查均已完成。并于 2015 年

4 月完成营建工程发包工作， 2015 年 5 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，建厂营建工程已经展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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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4.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 不适用   

4.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更正金额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 不适用   

 

4.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。 

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： 

子公司名称 

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(“香港宏昌”) 

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(“珠海宏昌”) 

 

4.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，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，董事会、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

出说明。 

 不适用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长：林瑞荣 

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：2015-8-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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